
臺南巿後壁國小 113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成果 

3-3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理 

★導護工作規劃 

 

 

 

 

 

 

 

 

 

 

 

 

 

 

 

 

 

 

 



 



 



★各導護老師站崗位置圖： 

 

 

 

 

 

★導護老師及志工值勤照片~~ 

 

 

照片說明：東校門導護及志工共同指揮學生安

全過馬路 

照片說明：侯伯橋導護工作執行情況 

 

 

照片說明：東校門導護指揮學生放學安全過馬

路 

照片說明：總導護老師帶從南校門回家的學

生安全過馬路。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國民小學導護工作實施要點及獎勵辦法 

壹、目的   

一、維護學童上下學交通安全暨校園安全。 

二、培養學童守紀律，增進團體榮譽心。 

三、培養學童衛生暨遵守交通規則的習慣。 

貳、人員編制與工作重點 

   一、分成六組，每週設總導護 1人；導護老師 2人。 

   二、工作重點： 

        1.總 導 護 

  (1)負責早上校園安全之巡視及事件處理。 

  (2)兒童朝會、學生放學的集合整隊指揮廣播與報告。 

  (3)推行當週宣導議題，輔導並激勵兒童實踐力行。 

  (4)將導護工作巡查記錄詳實記載導護日誌及實踐規條。 

          (5)校內安全、秩序、整潔之維護及處理偶發事件。 

        2.導護老師 

          (1)上、下學交通安全之維護。 

          (2)協助推行當週宣導議題，輔導並激勵兒童實踐力行。 

          (3)處理學生之間的紛爭及偶發事件，並糾正兒童犯規行為，遇有嚴
重或特殊事故時，應會同有關老師予以處理。 

參、導護工作細項說明 

    一、導護執勤時間： 

        1.上學時段：星期一、二、三、四、五，每日上午 7：05至 7：30。 

        2.放學時段：星期一、二、、四、五，每日下午 3：55至 4：10；星
期三中午 12：35至 12：45。 

        

二、導護執勤地點： 



        1.總導護：上學時段巡邏校園，放學時間於操場司令台指揮放學。 

        2.導護老師：依照每學期導護輪值表上所排位置，分別執勤於東門及
候伯橋。 

    

肆、導護輪值辦法 

一、全校老師分組輪值，交由學務組長彙整排定導護工作輪值表。 

二、免導護輪值人員： 

1.各處室主任：基於綜理、機動的職務性質，隨時支援偶發或重大事
件處理。 

       2.懷孕教師：請另行告知學務組。 

伍、導護執勤注意事項 

    一、全校老師均負有對學生指導生活教育及安全教育之職責。 

    二、導護老師上學時應於規定時間至路口執勤。 

    三、導護老師應穿著「導護老師」背心，總導護老師應配戴「總導護」 

        臂章，以玆識別。 

    四、導護工作推行時遇有特殊個案，應連繫導師及輔導人員妥善處理。 

    五、導護老師因故未能按時執勤時，應事先向人事單位辦妥請假手續並覓
妥代理人，向訓導處報備。 

    六、導護老師請事假、病假、公差假，由請假人自行協調代理人或與其他
老師調換執勤時間。 

陸、導護工作值勤補假及敘獎規定 

一、導護補休及獎勵： 

1.導護補休規定： 

  (1)以週次排導護工作者，執勤一週次即得申請補休半日。 

  (2)申請補休以同一學年度擔任之導護工作為限。 

2.導護補休之課務處理： 

  (1)申請補休以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為前提，所遺課務自行以調補課
方式辦理並知會學校。 

  (2)原擔任之導師工作或行政職務應自行覓妥代理人員代理。 



3.導護未補休敘獎： 

  (1)輪值滿兩週次導護工作或輪值滿 10日而放棄補休者給予敘嘉獎
乙次，一學年最多敘嘉獎二次。 

  (2)申請敘獎以同一學年度擔任之導護工作為限。 

二、導護補休期限：值勤結束翌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補休完畢。 

 

柒、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巿後壁國小導護志工工作及獎勵實施辦法 

 壹、主旨：為保護學生上下學的交通安全，結合社區人力資源，協助學校 

          導護工作推行；使學生上下學能更安全，家長能更安心。 

貳、實施辦法： 

一、對全校家長發出徵求調查表，回收統計人數。 

二、舉辦導護志工座談會及勤務講習與訓練。 

三、排定值勤時間。 

四、定期檢討改善缺失。 

參、工作內容：執行路口崗哨交通導護勤務工作。 

肆、組織及組訓工作： 

一、由學務處統一籌畫成立志工服務團。 

二、志工服務團設組長一人，綜理導護相關事宜及聯絡事項。 

伍、裝備與保險： 

一、裝備由學校統一採購支援，計有反光背心一件、指揮旗棍一組、雨衣

一件、哨子一個。 

二、保險由學校造冊後送教育局統一辦理。 

陸、   表揚與義務： 

一、每年由巿府統一辦理，公開接受市長表揚。 

二、於本校教職員工聯誼活動時公開獎勵表揚。 

三、導護志工屬志願服務之性質，不得藉此要求學校不當之回報。 

柒、  本辦法實施如有未盡事宜隨時通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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